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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各部门、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市驻高新区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经重庆高新区管委会2025年第19次常务会研究决定，同意将“津巴特区党组织新屋基活动点旧址”公布为重庆高新区文物保护单位，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相关规定开展保护和管理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重庆高新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2025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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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高新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序号
	名称
	年代
	类型
	地址

	1
	津巴特区党组织新屋基活动点旧址
	近现代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重庆高新区巴福镇钟鹤村二社（新屋基）17号



